
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泰发改价格〔2021〕130 号

关于福盈天际 6 号楼公共租赁住房
租金标准的批复

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：

你中心《关于确定福盈天际 6 号楼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

的函》收悉。现将租金标准批复如下：

一、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

一类标准：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，实物配租保障面积之

内免除租金，实物配租保障面积之外的租金标准按同小区的二

类标准执行。

二类标准：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家庭，租金标准按建筑

面积计费 2.4 元/㎡·月。

三类标准：除一类、二类标准以外的其他中低收入保障家

庭，租金标准按建筑面积计费 4.5 元/㎡·月。

公共租赁住房配套房租金标准：按套内建筑面积计费，按



照配租家庭执行分类租金标准的一半收取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，免除公共租赁住房配套房租金。

二、收费公示

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执收单位应按照规定明码标价，在租金

收取场所显著位置将文件依据、租金标准等情况进行公示，并

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

本批复自 2021 年 6 月 20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

1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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